
109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游泳比賽隊職員須知 

一、 檢錄：每項比賽開始前 20 分鐘自行到檢錄處，憑籌備處製發之「選手證」及中華民國

殘障體育運動總會核發有效期之「分級證」，至檢錄處聽侯檢錄，並依分組點名，靜候

檢錄處裁判率隊進場，逾時不到者，以棄權論。 

二、 選手若因故無法出場比賽，應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請假申請，相關

證明，需經裁判長核備存查，否則以無故棄權論。但請假者當天賽程即不得出賽，隔天

可繼續出賽；無故棄權者，取消後續所有參賽資格【包含接力項目】。 

三、 選手若因【賽程衝突】導致部份競賽請假，仍由教練或陪同人員於檢錄前 30 分鐘提出

請假申請，經查證屬實，該請假選手仍得以出賽當天後續各賽程。 

四、 參加接力賽各隊「棒次表」，經教練確認簽名後，於檢錄前送至檢錄處，檢錄時需全員

報到，逾時者取消該隊參賽資格。 

五、 若有選手冒名頂替參賽事實者，檢舉者可於該場次比賽前得提出口頭申訴(後補書面申

訴資料)或比賽後 30 分鐘內提出書面申訴，經查屬實者取消該場參賽成績，並取消原

報名參賽者及冒名頂替者後續之所有比賽資格。 

六、 比賽選手身體健康狀況，請依大會競賽規程第五條之規定辦理。 

七、 競賽組將於技術會議中與各單位隊職員確認「不出賽名單」。 

八、 本須知如有未盡事宜，得於技術會議中宣布及補充說明，前揭事項錄列會議紀錄，請各

單位代表務必派員與會，俾維參賽人員權益。 

 


